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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文
摘
要

Unemployment Insurance(UI)plays two roles:first , it is one 
kind of social insurance. UI promotes income distributions 
and protects unemployment risks;second , UI is one kind of em­
ployment securi ty , i t prevents unemployment risks and pro­
motes re-employment. UI has a c10ser relationship wi th em­
ployment security than before. The qualified recipients of UI 
program must obtain unemployment recogni tion by employment 
agencies . There are more than a half number of countries in 
the world conduct UI program by employment security depar­
tment , not by social insurance department or labor insurance 
department. 

失
業
保
險
可
扮
演
兩
種
角
色

.. 

一
為
社
會
保
險
的
一
環
，
必
須
發
揮

所
得
再
分
配
及
安
全
保
障
的
功
能
;
一
為
就
業
安
全
的
一
環
，
屬
於
失
業

危
險
的
保
障
，
與
就
業
促
進
息
息
相
關
。
而
申
領
失
業
保
險
給
付
須
先
失

業
認
定
，
與
就
業
安
全
更
真
密
切
相
關
，
也
因
此
有
半
數
以
上
的
辦
理
失

業
保
險
國
家
，
由
勞
工
行
政
的
就
業
安
全
部
門
主
政
。
我
國
於
全
民
健
康

保
險
開
辦
，
並
積
極
規
劃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後
，
社
會
保
險
政
策
已
走
向
合

乎
世
界
發
展
趨
勢
的
分
類
保
險
，
故
失
業
保
險
亦
宜
單
獨
立
法
。

此
外
，
先
進
國
家
咸
認

.. 

失
業
保
險
應
配
合
充
分
就
業
政
策
，
不
僅

為
一
種
支
給
失
業
情
況
之
褔
利
制
度
，
且
應
運
用
其
基
金
以
協
助
就
業
服

務
、
職
業
訓
練
，
以
預
防
及
抑
止
失
業
。
日
本
三
九
七
五
)
、
韓
國
(

一
九
九
五
)
、
加
拿
大
(
一
九
九
六
)
等
開
辦
失
業
保
險
的
先
進
國
家
均

已
朝
向
「
就
業
保
險
制
度
」
與
「
促
進
就
業
」
整
合
性
就
業
政
策
的
趨
勢
，

其
積
極
促
進
就
業
的
功
能
，
頗
值
得
國
內
借
鏡
。

Abstract 

關
鍵
詞
:
失
業
保
險
、
就
業
保
險
制
度
、
雇
用
保
險
、
雇
傭
保
險

Advanced countries consider that UI should cope with fu11 
employment policy , not only to offer cash payments but a1so 
promote smooth employment adjustment. There are many coun­
tries ， s叫1 as Japan(1975) , Korea(1995) , and Canada(1996)etc. , 
which have established Employment Insurance System and inte­
grated employment policy from UI program.Theirs experiences 
are valuab1e to be learned. 

Keyword:unemployment insurance , employment insurance 
system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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豆
、
占
用
一一一-CI 

依
據
全
國
社
會
安
全
總
署
(
口
﹒
印
的
。
已
己

的
。2
2
Z
E
B
E
E

什
z
t
o

口
)
於
一
九
九
七
年

出
版
的
「
世
界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要
覽
」

(
的o
n
H印
戶

的
心
們
已
門
]
「
廿
日
、
可
門

0
個
門
。
皂
的
H
Y
H
'
。
已
開Y
O
E什
什
計
。
還
O
H
a
H
已

l
H
也
可
)
之
統
計
資
料
顯
示

.. 

目
前
世
界
有
六
十

八
個
國
家
對
失
業
勞
工
，
提
供
現
金
給
付
。
絕

大
多
數
國
家
(
約
八
成
)
透
過
強
制
性
失
業
保

險
制
度
為
主
;
二
個
國
家
(
丹
麥
、
瑞
典
)
採

用
自
願
性
失
業
保
險
制
度
，
有
些
國
家
(
九
個

)
則
運
用
救
助
計
畫
，
而
不
採
保
險
方
式
，
另

有
如
資
遣
費
(
孟
加
拉
)
與
強
制
儲
蓄
者
(
巴

西
)
:
其
中
若
干
(
五
個
)
國
家
則
以
保
險
與

救
助
兩
者
兼
施
(
己
的
的
豆
、
忘
記
)
。

考
失
業
保
險
制
度
，
早
先
是
由
十
九
世
紀

之
工
會
、
互
惠
社
或
友
誼
社
先
導
開
辦
。
這
些

制
度
包
括
工
作
以
外
支
付
。
每
一
會
員
繳
出
一

部
分
基
金
，
作
為
申
領
給
付
之
需
。
十
九
世
紀

末
，
多
數
國
家
尤
其
是
法
、
德
、
英
、
美
各
國
，

為
數
有
限
的
事
業
主
，
設
置
基
金
，
期
以
安
定

勞
工
之
工
作
力
，
及
維
繫
其
技
術
工
人
。
惟
此

類
基
金
不
多
，
且
未
擴
大
增
加
。

二
十
世
紀
之
後
，
國
家
政
府
漸
漸
承
認
失

業
事
故
，
不
侷
限
於
小
部
分
的
勞
力
，
應
放
寬

眼
界
，
擴
大
視
野
，
採
取
廣
泛
的
措
施
，
保
障

失
業
勞
工
的
生
活
，
始
為
正
途
。
首
先
實
施
強

制
性
失
業
保
險
制
度
的
，
以
英
國
一
九
一
一
年

為
晴
矢
。
目
前
各
國
失
業
保
險
事
故
範
圍
，
皆

以
一
九
一

一
年
立
法
為
張
本
。
十
九
世
紀
時
，

德
意
志
最
先
應
用
英
國
立
法
，
將
失
業
者
以
社

會
保
險
方
式
，
對
因
病
喪
失
工
作
之
勞
工
，
提

供
現
金
給
付
。
一
九
一
九
年
，
義
大
利
頒
布
法

令
，
規
定
多
數
手
工
工
人
強
制
參
加
失
業
保
險
。

奧
地
利
於
一
九
二

0
年
正
式
創
行
失
業
保
險
制

度
;
德
國
於
一
九
二
七
年
繼
之
。
美
國
在
三
十

年
代
經
濟
衰
退
期
間
，
透
過
聯
邦
法
，
由
各
州

辦
理
失
業
保
險
。
亞
洲
國
家
日
本
至
一
九
四
七

年
，
才
建
立
失
業
保
險
制
度
。
建
立
失
業
保
險

制
度
的
國
家
，
大
都
在
一
九
三

0
年
代
經
濟
大

恐
慌
後
者
為
多
，
且
多
數
為
工
業
化
國
家
。

許
多
國
家
剛
開
始
都
採
取
自
願
保
險
方
式
。

一
九
O
五
年
，
法
國
最
先
推
出
全
國
補
助
性
自

願
失
業
保
險
。
政
府
依
據
基
金
支
付
給
付
的
比

例
補
助
自
願
保
險
基
金
，
以
符
合
行
政
需
求
。

但
是
，
基
金
的
行
政
管
理
仍
保
留
原
有
民
間
組

織
的
特
性
。

一
九
O
六
年
及
一
九

O
七
年
，
挪

威
與
丹
麥
相
繼
模
做
法
國
的
方
式
實
施
補
助
性

自
願
保
險
制
。
其
後
，
又
有
五
個
國
家
跟
進
實

施
，
即
是
一
九
一
六
年
荷
蘭
，

一
九
一
七
年
芬

蘭
，
一
九
三

0
年
比
利
時
，
一
九
二
四
年
瑞
士
，

一
九
三
四
年
瑞
典
。
目
前
，
除
了
丹
麥
、
芬
蘭

及
瑞
典
外
，
都
已
改
用
強
制
保
險
方
式
。
(
轉

引
自
郭
振
昌
，
民
八
十
三
)

行
政
院
長
蕭
萬
長
，
於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九

月
立
法
院
的
施
政
報
告
中
，
首
度
政
策
性
宣
示

.. 

先
期
規
劃
「
失
業
保
險
制
度
」
'
並
在
顧
及
經

濟
發
展
及
政
府
財
政
負
擔
的
前
提
下
，
選
擇
適

當
時
機
，
付
諸
實
施
。
這
是
勞
工
保
險
條
例
自
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即
規
定
有
失
業
給
付
項
目
(
第

二
條
)
，
並
在
附
則
中
明
定
其
保
險
費
率
、
實

施
地
區
、
時
間
及
辦
法
，
由
行
政
院
以
命
令
定

之
(
第
七
十
四
條
)
，
已
將
近
三
十
年
以
來
的

突
破
。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也
已
研
擬
完
成
「

勞
工
失
業
保
險
法
草
案
」
與
「
勞
工
保
險
失
業

給
付
實
施
辦
法
草
案
」
'
並
報
行
政
院
核
定
中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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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採
後
案
，
預
期
最
快
於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間
施

一
了
。

我
國
目
前
尚
未
舉
辦
失
業
保
險
制
度
，
自

需
以
先
進
國
家
的
經
驗
作
參
考
，
瞭
解
其
創
辦

背
景
、
制
度
內
容
及
發
展
趨
勢
，
以
為
我
國
實

施
此
一
制
度
的
借
鏡
。
茲
以
較
為
積
極
面
(
強

調
促
進
就
業
的
就
業
保
險
制
度
)
的
日
本
、
韓

國
及
加
拿
大
等
為
例
，
分
述
如
下
。

貳
、
日
本
的
雇
用
保
臉
制
度

、
立
法
沿
革

日
本
失
業
保
險
制
度
係
於
第
二
次
大
戰
無

條
件
投
降
後
，
因
失
業
勞
工
眾
多
，
民
不
聊
生
、

經
濟
崩
潰
，
國
家
混
亂
之
時
期
，
於
一
九
四
七

年
十
二
月
二
日
實
施
失
業
保
險
法
，
以
僱
用
五

人
以
上
之
事
業
員
工
為
保
險
對
象
，
保
險
給
付

僅
有
失
業
給
付
及
遷
移
補
助
金
，
保
險
費
率
為

一
一
﹒
一
%
，
給
付
期
間
最
多
為
六
個
月
。

一
九
四
九
年
對
於
無
一
定
雇
主
之
職
業
工

人
辦
理
日
僱
勞
動
者
失
業
保
險
制
度
，
減
低
保

險
費
率
、
擴
充
給
付
日
數
及
給
付
內
容
，
並
於

一
九
七
二
年
起
擴
大
適
用
範
圍
，
將
僱
用
未
滿

五
人
事
業
之
勞
工
，
亦
納
入
保
險
對
象
，
同
時

制
定
「
徵
收
法
」
'
採
取
失
業
保
險
及
勞
動
者

災
害
補
償
保
險
徵
收
業
務
一
元
化
辦
法
。

自
一
九
六
五
年
起
，
因
經
濟
社
會
發
生
很

大
的
變
化
，
勞
動
力
之
需
求
更
為
迫
切
，
尤
以

學
校
畢
業
生
為
中
心
之
青
年
勞
動
力
不
足
現
象

成
為
一
大
問
題
，
以
及
世
界
發
生
石
油
危
機
，

經
濟
不
景
氣
，
使
失
業
情
勢
更
為
深
刻
化
，
加

之
人
類
壽
命
延
長
之
後
發
生
了
中
年
、
老
人
失

業
者
之
再
就
業
問
題
，
以
及
受
雇
者
之
意
識
與

社
會
意
識
之
變
化
等
種
種
問
題
，
對
失
業
保
險

制
度
之
各
種
批
評
與
企
望
，
日
益
增
加
。
日
本

政
府
乃
針
對
以
後
經
濟
社
會
之
趨
勢
及
應
行
政

需
要
，
就
失
業
保
險
制
度
所
負
任
務
，
基
於
一

九
七
三
年
十
二
月
一
日
所
提
「
失
業
保
險
制
度

研
究
報
告
」
'
建
議
將
現
行
失
業
保
險
制
度
改

為
「
雇
用
保
險
」
(
閉
目
已
是g
g
什
門
口
的
口
門g
g

)
，
於
是
在
一
九
七
五
年
四
月
一
日
開
始
實
施

雇
用
保
險
法
。

雇
用
保
險
法
取
代
失
業
保
險
法
之
後
，
很

明
顯
地
，
失
業
保
險
政
策
已
被
認
為
就
業
政
策

統
合
的
一
部
分
，
反
應
出
達
成
充
分
就
業
的
目

標
。
其
主
要
任
務
有
四

.. 

ω
對
於
失
業
勞
工
發

放
失
業
給
付

;
ω
改
進
就
業
結
構

.. 

ω
發
展
就

業
技
能
，
加
強
訓
練
設
備

.• 

仙
增
進
就
業
褔
利
，

包
括
住
宅
與
諮
詢
的
提
供
。
因
之
特
別
加
強
推

行
下
列
各
項
工
作

.. 

ω
適
用
範
圍
包
括
全
部
產

業
僱
用
之
勞
工

.. 

ω
對
於
中
年
人
、
老
年
人
及

殘
障
者
遭
遇
就
業
困
難
時
，
、
或
低
工
資
者
之
給

付
期
及
給
付
率
，
特
別
加
以
注
意
、
考
慮

.. 

ω
 

就
業
機
構
應
積
極
改
正
，
以
防
因
年
齡
、
地
區
、

產
業
之
不
同
，
而
導
致
不
均
就
業
之
流
弊

.. 

ω
 

採
取
有
效
調
整
方
法
，
能
在
工
商
業
不
景
氣
期

間
，
保
障
失
業
工
人
之
生
活
(
如
，
採
取
全
國

普
遍
延
長
給
付
期
間
之
措
施

)
;
ω
配
合
工
業

技
術
之
改
革
與
發
展
，
協
助
成
立
長
期
職
業
訓

練
計
畫
，
增
進
勞
工
技
能
。

此
外
，
一
九
七
五
年
吹
起
雇
用
調
整
的
大

旋
風
以
來
，
已
使
得
既
有
的
失
業
保
險
制
度
獲

得
改
善
與
發
展
，
雇
用
保
險
制
度
已
不
足
以
保

障
失
業
者
之
生
活
安
定
為
目
的
，
它
已
具
有
預

防
失
業
，
改
善
雇
用
結
構
，
開
發
提
昇
職
業
能

力
，
以
及
增
進
勞
動
者
褔
祉
等
與
雇
用
相
闊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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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
能
。
以
往
十
五
年
當
中
，
歷
一
九
七
七
年
、

一
九
七
九
年
、
一
九
八
一
年
、
一
九
八
四
年
計

四
次
修
正
，
其
機
能
己
漸
次
充
實
。

一
九
八
九
年
六
月
，
日
本
參
眾
兩
院
第
一

一
四
次
國
會
上
，
再
度
通
過
了
「
雇
用
保
險
法

及
勞
動
保
險
之
保
險
費
徵
收
等
相
關
法
律
之
部

分
修
芹
亡
。
此
次
，
為
因
應
近
年
來
部
分
工
時

勞
動
者
在
質
、
量
兩
方
面
的
變
化
，
以
及
經
濟

結
構
調
整
期
的
經
濟
變
動
，
就
「
部
分
工
時
勞

動
者
之
適
用
辦
法
」
、
「
四
事
業
之
重
新
評
估

」
的
內
容
進
行
制
度
上
的
修
正
:

付
部
分
工
時
勞
動
者
雇
用
保
險
的
適
用
問
題

隨
著
部
分
工
時
勞
動
在
質
量
兩
方
面
的
變

化
，
原
本
不
被
視
為
雇
用
保
險
過
用
對
象
的
部

分
工
時
勞
動
者
。
以
前
的
制
度
規
定
，
凡
一
週

的
工
作
時
間
係
該
事
業
單
位
從
事
同
種
業
務
之

通
常
勞
動
者
規
定
勞
動
時
間
的
四
分
之
三
以
上
，

年
所
得
達
九

0
萬
日
圓
以
上
的
部
分
工
時
勞
動

者
，
得
適
用
雇
用
保
險
法
，
視
為
一
般
被
保
險

人
此
次
修
正
後
的
制
度
，
已
將
適
用
範
圍
擴

及
通
常
勞
動
者
一
週
勞
動
時
間
二
分
之
一
的
部

分
工
時
勞
動
者
，
換
言
之
，
新
適
用
對
象
的
勞

動
者
中
，
短
時
間
勞
動
者
的
定
義
是
，
「
一
週

的
規
定
勞
動
時
間
，
此
同
一
適
用
事
業
雇
用
的

一
般
勞
動
者
短
，
且
未
及
勞
動
大
臣
所
規
定
的

時
間
者
」
(
雇
用
保
險
法
第
六
條
)

叫
以
四
事
業
為
主
之
經
濟
環
境
的
變
化
與
改
革

原
本
於
雇
用
保
險
制
度
內
，
除
失
業
給
付

外
，
即
已
實
施
四
事
業
，
分
別
是

:
l

因
應
經

濟
變
動
，
謀
預
防
失
業
，
增
加
雇
用
機
會
之
「

雇
用
安
定
事
業
」

;
2

謀
雇
用
結
構
改
善
之
「

雇
用
改
善
事
業
」

;
3

謀
開
發
及
提
昇
能
力
之
「

能
力
開
發
事
業
」
;
及

4

謀
增
進
福
祉
之
「
雇

用
福
祉
事
業
」

由
於
日
本
處
於
經
濟
結
構
調
整
期
，
經
濟

變
動
與
地
區
問
題
、
高
齡
化
等
雇
用
問
題
勢
必

產
生
極
其
密
切
的
關
係
'
故
而
直
接
因
應
景
氣

變
動
等
的
經
濟
變
動
之
雇
用
對
策
，
以
及
因
應

地
區
問
題
、
高
齡
化
問
題
等
雇
用
對
策
，
應
做

綜
合
性
、
整
體
性
的
規
劃
實
施
。
因
著
上
述
需

求
，
雇
用
改
善
事
業
已
統
合
成
雇
用
安
定
事
業
，

統
合
後
的
三
事
業
保
險
費
收
入
尚
可
累
積
至
一

五
倍
。
(
林
顯
宗
譯
，
民
八
十
六
)

二
、
一
雇
用
保
險
與
一
雇
用
三
事
業

付
保
險
對
象

凡
企
業
的
長
期
受
雇
人
員
均
列
入
強
制
保

險
範
圍
;
另
對
農
、
林
、
漁
業
，
及
僱
用
五
人

以
下
長
期
僱
事
業
之
受
雇
者
可
自
願
投
保

.. 

不

包
括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的
受
雇
高
齡
勞
工
及
就
業

期
低
於
四
個
月
的
季
節
性
勞
工

.. 

至
於
日
雇
勞

動
者
、
公
務
員
及
海
員
另
有
特
種
制
度
。

ω
保
險
財
務

l

被
保
險
人

.. 

繳
納
工
資
的

0
.
四
%
。

Z

負
擔
薪
資
總
額
的

0
.

七
五
%
(
季
節

性
與
營
造
業
僱
工
則
分
別
負
擔
薪
資
總
額

0
.

九
五
J
-
0
.

五
%
)

3

政
府

.. 

負
擔
給
付
費
用
二
五
%
及
行
政

(三)費
給用

付。
條
件

l

申
領
者
於
失
業
前
的
十
二
個
月
(
如
有

生
病
、
傷
害
、
生
育
及
難
以
就
業
之
特
例
等
則

延
長
至
四
十
八
個
月
)
中
應
參
加
六
個
月
的
保

險

2

須
向
公
共
職
業
安
定
所
登
記
，
具
有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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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能
力
與
意
願
，
每
四
週
向
該
所
報
到
一
次
。

注
失
業
非
因
自
願
離
職
、
嚴
重
的
行
為
不

檢
、
拒
絕
所
提
供
的
適
當
工
作
、
或
不
參
加
指

定
的
訓
練
等
，
否
則
不
予
給
付
(
不
合
格
期
為

一
至
二
週
)

個
保
險
給
付

l
給
付
標
準
為
薪
資
的
六

O
%
J

八
O
%

(
對
於
所
得
較
低
者
有
較
高
的
給
付
率
)
。
每

天
最
低
三
、
三
九

0
日
圓
;
最
高
為
一

0

、
六

六
0
日
圓
。

2

尚
發
給
不
景
氣
行
業
、
疾
病
與
傷
害

、

技
術
訓
練
、
寄
宿
、
設
備
及
遷
移
等
額
外
津
貼
。

3

經
七
天
等
待
期
後
發
給
付
;
依
照
保
險

年
數
、
年
齡
別
、
及
就
業
展
望
等
因
素
，
給
付

期
間
通
常
為
一
年
的
九
十
天
至
三
百
天
不
等
(

短
期
勞
工
為
九

O
J

一
二
0
天
;
四
十
五
歲
以

下
及
難
以
受
僱
者
(
殘
障
者
)
為
二
四

0
天.. 

四
十
五
至
六
十
五
歲
為
三
百
天

.. 

季
節
性
勞
工

一
八
O
J
一
二
0

天
)

至
於
以
儡
詐
或
其
他
方
法
領
取
失
業
給
付

時
，

一其
處
分
方
式
依
情
節
輕
重
計
包
括
:
停
止

給
付
，
即
刻
退
還
所
有
給
付
、
賠
償
不
正
當
受

給
金
額
之
兩
倍
，
及
收
押
財
產
等
。
現
在
施
行

之
雇
用
保
險
法
，
有
關
限
制
支
付
失
業
保
險
給

付
之
強
制
性
條
文
巳
能
堵
塞
這
個
漏
洞
，
規
定

有
關
限
制
支
付
失
業
給
付
及
以
詐
欺
或
其
他
不

正
行
為
領
取
失
業
給
付
之
罰
則
(
第
八
章
)
條

文
，
以
防
止
弊
端
，
且
嚴
格
規
定
被
保
險
人
於

接
受
失
業
認
定
之
期
間
內
，
倘
以
自
己
之
勞
動

從
事
副
業
而
有
獲
取
收
入
時
，
應
按
其
收
入
依

一
定
之
方
法
減
額
給
付
基
本
津
貼
(
失
業
給
付

)
，
以
示
公
平
。
而
在
行
政
作
業
上
，
完
備
的

雇
用
保
險
電
腦
連
線
系
統
，
可
明
察
被
保
險
人

之
有
關
資
料

.. 

各
職
業
安
定
所
(
就
業
服
務
機

構
)
均
設
有
雇
用
保
險
給
付
調
查
官
，
可
調
查

此
類
案
件
，
亦
可
召
集
他
們
講
習
、
說
服
與
糾

正
。

同
行
政
組
織

1

日
本
勞
動
省
負
責
總
監
督
。

2

勞
動
省
職
業
安
定
局
負
責
執
行
全
國
性

業
務
。1

都
道
府
縣
勞
動
處
雇
用
保
險
課
及
公
共

職
業
安
定
所
，
負
責
執
行
地
方
性
的
業
務
及
徵

收
保
險
費
。

E
g
g
-
-
S斗
)

參
、
韓
國
是
傭

呆
險
制
反

(
就
業
)

、
起
源

一
九
八
0
年
代
晚
期
，
韓
國
人
力
供
需
情

成
根
本
地
改
變
，
導
致
勞
動
市
場
緊
縮
與
為
競

爭
的
新
形
式
經
濟
結
構
因
應
而
生
。
由
於
迅
速

的
科
技
變
動
，
亟
須
運
用
其
一
般
目
的
性
彈
性

化
機
械
設
備
與
新
形
式
的
工
作
組
織
。
生
產
的

合
理
化
(
以
減
少
生
產
成
本
)
導
致
就
業
機
會

減
少
。
在
此
情
況
下
，
透
過
適
當
的
再
訓
練
與

職
業
介
紹
，
儘
速
地
確
保
就
業
穩
定
與
重
新
安

置
離
職
員
工
等
，
即
為
當
前
的
重
要
工
作
。

為
因
應
上
述
的
挑
戰
，
韓
國
政
府
自
一
九

八
0
年
代
晚
期
，

藉
著
制
定
許
多
法
律
來
介
入

勞
動
市
場
，
尤
其
是
針
對
弱
勢
族
群
所
研
訂
者
，

如
一
九
八
八
年
的
性
別
平
等
就
業
法

(
C
S舍
門
l

間
ρ
E
H
E
旬
O
E
s
g
什
〉
2
)

，
一
九
九
二
年
的
「

殘
障
者
就
業
法
」

(
H
Y
O〉
旦
門

O
H
E
E
個
什
O

E
O
H
O
E
S汁
。
卅
旱
。
口

2
ω

旦
旦
)
及
「
高
齡

者
就
業
促
進
法
」

(
E
E
Z
B
S汁中
o
g
o

丘
。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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〉
們
什
吶
。
可
什
古
〉
它
已
)
。
然
而
，
各
方
認
為
有

必
要
研
擬
更
為
一
般
性
的
勞
動
市
場
工
其
，
涵

蓋
所
有
受
雇
者
，
並
積
極
主
動
地
處
理
如
就
業

不
穩
定
、
離
職
員
工
的
再
訓
練
，
加
速
配
合
經

濟
結
構
變
動
，
及
穩
定
失
業
後
的
生
活
等
課
題
。

因
此
，
一
九
九
三
年
有
兩
項
有
關
就
業
政
策
的

重
要
法
律
完
成
立
法
:
一
為
「
就
業
政
策
基
本

法
」

(
切
郎
的
抖
鬥
閃
B
H
U
H
O
呵
皂
白
口
什
叮
O
H
H
n呵
〉
們
什
)

另

為

「
雇
傭

保
險
法
」

。
一
般
預
測
，

(
就
業
)

開
B
H
U
]
O
〕
益
。
口A
U
H口
的
己
門
印
口
口
。
〉
們
什
)

在
這
兩
種
法
律
制
定
之
後
，
有
關
勞
工
的
生
涯

生
活
將
獲
明
顯
的
改
善
，
且
勞
動
市
場
當
獲
有

效
的
管
理
。

的
C
E
口
口ω
)

(
E
m
B
H
L
O

呵
旨
。
口
什

一
詞
於
一
九
六
七
年
制
定
的
「
就
業

「
失
業
保
險
」

安
全
法
」

(
E
E
O
E口。
汁
的
m
n
c門
H
S
E

什
)
中

首
度
出
現
，
規
定
失
業
保
險
為
政
府
主
要
的
服

務
事
項
之
一
。
於
一
九
七

0
年
代
血
二
九
八

0

年
代
均
曾
討
論
是
否
接
受
實
施
;
然
而
，
因
為

擔
心
失
業
給
付

(
S
O
B
-
o
E
S
什

σ
g
o
E

什
)

的
可
能
負
面
影
響
，
如
妨
礙
工
作
意
願
與
延
長

失
業
期
間
等
，
不
易
實
現
開
辦
失
業
保
險
的
需

求
，
致
並
無
進
展
。

然
而
，
進
入
一
九
九

0
年
代
，
韓
國
勞
動

市
場
在
許
多
方
面
開
始
顯
示
明
顯
的
變
動
，
且

嚴
重
的
勞
力
短
缺
與
職
業
不
相
配
合
的
問
題
，

對
維
持
持
續
性
的
經
濟
成
長
產
生
極
大
的
瓶
頸
。

因
此
，
開
辦
「
雇
傭
(
就
業
)
保
險
」

(mgl 

。
戶
。
可
旦
旦
什
H
口
的C
E
口
口
。
)
以
取
代
「
失
業
保
險

」
'
乃
積
極
地
成
為
因
應
有
關
勞
動
力
與
就
業

等
許
多
問
題
的
方
法
。
「
雇
傭

(
4就
業
)
保
險

」
一
詞
，
不
僅
包
括
傳
統
的
失
業
保
險
意
義
|

|
給
與
失
業
者
失
業
補
償
(
口
口S
E
o
吉
g
什
n
o
s

'
尚
且
包
括
各
種
不
同
的
主
動
積

日
)
。
口
的
心
什

H
O口
)

極
勞
動
市
場
政
策
(
印
口

H
Z
m

]
戶ωσ
0「

自
印
門
押
。
什

←~. 

口

。。• A 
卡因..

() •.. 
(0 
的

) 

'
為
無
止
境
的
產
業
重
整
與
經
濟

波
動
之
就
業
調
適
援
助

(
2
的
H
的
什

m
B
O
H
O
E
S
什

且
已
己
的H
B
S

什
)
，
支
持
雇
主
自
行
辦
理
的
廣
泛

訓
練
活
動
，
以
及
職
業
介
紹
、
職
業
輔
導
與
就

業
諮
詢
等
。
職
是
之
故
，
「
失
業
保
險
」
乃
是

一
種
事
後
的
與
補
救
性
的
措
施

，
支
付
失
業
給

付
給
失
業
者
;
而
「
就
業
保
險
」
則
是
一
種
預

防
性
的
與
積
極
的
措
施
，
透
過
穩
定
就
業
與
勞

工
能
力
的
發
展
，
以
事
先
預
防
失
業
，
也
是
一

種
藉
著
支
付
給
付
給
無
法
避
免
失
業
的
失
業
者
，

以
確
保
其
生
活
安
定
與
促
進
再
就
業
的
積
極
措

施
。
透
過
第
七
個
五
年
經
濟
與
社
會
發
展
計
畫

(
什
計
。

閉
口O
D
O
S

』F
n
印
口
已
的
o
n
H

印
戶

曰
“H〈
O
l

呵
。
印
可

口
個
〈
丘
。
℃
S
S
什

E
E
-
-
S
N
J
S
)的發
表
，
韓

國
政
府
宣
布

.. 

就
業
保
險
制
度

(
H
Y。

E
E
O
呵
旦
旦
什
門
口
的
口
門
g
n
o

的
百
汁
。B
，
以
下
簡
稱

閉
門
的
)
將
於
第
七
期
計
畫
期
間
的
晚
期
開
辦
。
為

了
設
計
盟
的
，
政
府
要
求
韓
國
勞
動
研
究
院

(
5
o

z
g

門
門
口
的
丘
吉
Z
)
於
一
九
九
二
年
五
月
組
成
「

就
業
保
險
研
究
委
員
會
」

(
間
包
℃
H
O
V
『S
O
D
A
U

，
包
括
三

門
口
的
口
門
印
口
口
。
的
什
己
已
呵

們
O
B
B
H帥
的
H
O口
)

十
位
不
同
領
域
的
學
者
與
專
家
。

一
九
九
三
年
五
月
該
項
研
究
的
十
五
項
主

題
完
成
，
研
究
委
員
會
並
將
就
業
保
險
制
度
提

一
九
九
三
年
七
月
，
隨
著
「
新

案
交
給
政
府
。

經
濟
五
年
計
畫
」

(
Z
O逼問
鬥
O
口
O
S
U
F
n
M
U

抖
〈
彷
|
呵
。
心
門

E
g
)

」
的
宣
布
，
就
業
保
險
實
施
執
行
確
定

為
一
九
九
五
年
。
在
宣
佈
之
前
，
韓
國
總
工
會

-
[
U
O
斗
。
門
印
什HO
口
。
同
凹
凸O
門
。
白
白
叫
可
心(
H
O
C口
抖
。
口
、
曰
“
阿
吋
已

)
與
韓
國
雇
主
聯
盟
(
同
O
E
呂
京
已
叩
門
印
什

H
O口
。
卅

閉
目
。H
O
呵
叩
門
的
.
自
己
提
議
所
謂
的
「
?
日
社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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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」
(
令

-
E

旦
旦
〉
開
門
。
何
皂
白
口
什
)
給
政
府
，

宣
稱
宜
隨
著
實
質
名
目
財
務
交
易
制
度
(
悶
。
已

Z
ω旨
。
叮
抖
口
山
口n
H印
H
H
門
印
口
的
印
們
什H
O口
的
呵
的
什
∞
自
)
，

儘
速
接
受
盟
的
。
此
種
提
議
，
提
供
了
政
府
於
一

九
九
五
年
決
定
接
受
白
的
的
極
大
動
力
。

最
後
，
就
業
保
險
法

(
E
E
O『B
o
z

-
口
的5
，E
S

〉
2
)

於
國
民
會
議

(
S
m

z
印
什H
C
E
H
〉
的
的O
B
丘
之
正
規
會
期
中
提
出
，
並

於
一
九
九
三
年
十
三
月
二
十
七
日
無
異
議
通
過

(
計
八
十
七
條
)
。
基
於
該
法
規
定
，
韓
國
皂
的

於
一
九
九
五
年
七
月
一
日
開
始
實
施
。

就
業
保
險
研
究
委
員
會
提
出
支
持
韓
國
開

辦
皂
白
的
五
種
理
由
包
括
:

村
促
進
就
業
與
經
濟
效
率
;

ω
解
決
勞
動
質
量
的
供
需
失
衡
問
題
;

日
透
過
終
身
生
涯
訓
練
，
增
進
勞
工
職
業

日E
力

制
維
持
失
業
勞
工
的
生
活
水
準

.• 

及

同
為
韓
國
統
一
作
準
備
。

一
、
就
業
保
險
制
度
概
況

如
前
所
述
，
韓
國
勞
動
部
計
畫
發
展
皂
的
成

為
實
施
主
動
勞
動
市
場
政
策
的
手
段
方
法
，
以

使
配
合
快
速
變
動
的
經
濟
環
境
，
並
與
強
化
經

濟
活
力
取
得
一
致
。
因
此
，
韓
國
的
閉
目
，
藉
著

促
進
順
利
的
就
業
調
適
，
增
進
勞
工
的
職
業
能

力
，
及
藉
著
為
非
志
願
性
失
業
者
提
供
現
金
給

付
等
，
極
力
強
調
失
業
的
預
防
;
並
且
透
過
公

權
力
致
力
於
配
合
勞
動
市
場
的
結
構
性
變
動
與

勞
動
供
需
失
調
，
以
加
強
職
業
介
紹
服
務
。

為
達
成
當
作
主
動
勞
動
市
場
政
策
方
法
的

功
能
，
韓
國
的
盟
的
包
舍
不
同
的
方
案
，
可
主
要

分
成
三
大
目
標

.. 

付
就
業
安
定
.• 

口
職
業
能
力

發
展
;
及
向
失
業
給
付
。

就
業
安
定
(
間

S
H
O豆
。
口
汁
的
。
2

立
主

〉
口
口
〈
旦
旦
的
)
規
劃
以
平
順
就
業
調
適
過
程
，

擴
大
就
業
機
會
，
創
造
較
好
的
就
業
環
境
，
因

而
預
防
失
業
為
目
標

.• 

職
業
能
力
發
展
(
」
各

〉
E
H
H
Z
口
2
m
H
O
B
O口什
〉
n
H
抖
戶
泣
。
的
)
試
圖

鼓
勵
民
間
部
門
辦
理
職
業
訓
練
，
促
使
增
進
受

雇
員
工
終
芷
二
生
所
需
的
職
業
技
能

.• 

失
業
給

付
(
口
口O
B
O
H
O
百
g
什
切
g
m

卅
抖
片
的
)
的
目
標
在
於

籽
緩
無
法
避
免
的
失
業
期
間
，
因
所
得
喪
失
所

產
生
的
經
濟
困
境
，
並
促
使
失
業
者
尋
求
嶄
新

而
適
當
的
職
業
。

就
業
安
定
的
服
務
內
容
，
在
於
提
供
預
防

失
業
、
改
善
就
業
情
況
及
增
加
就
業
機
會
等
，

詳
如
下
各
項

.. 

付
就
業
調
適
補
助

(
由B
H
U
H
O

『
B
S

什
左
，
〕
己
的
付
自

ω
口
汁
的
巳
σ
的
H
ε
)

就
業
調
適
補
助
在
於
援
助
雇
主
於
企
業
無

可
避
免
地
作
就
業
調
適
時
，
減
少
其
負
擔
，
並

預
防
勞
工
失
業
及
促
進
離
職
員
工
再
就
業
。
雇

主
於
因
企
業
波
動
、
產
業
結
構
變
動
及
其
他
經

濟
理
由
等
，
被
迫
減
少
企
業
活
動
時
，
其
致
力

於
減
少
解
僱
之
努
力

，
。

可
獲
得
補
助
，
於
雇
主

企
業
困
難
中
，
試
間
保
有
勞
工
;
維
持
其
就
業

安
定
，
計
包
括
三
種
類
型
，
即
分
別
為

.. 

企
業

的
暫
時
關
廠
，
或
轉
業
訓
練
，
或
重
新
安
排
擬

被
資
遣
勞
工
新
工
作
，
以
代
替
解
僱
勞
工

.. 

L

暫
時
停
工
補
助
金
(
的

C
Z
E

『
間
。
可

HOBOozzgczo5) 

.. 
依
據
韓
國
的
勞
動

基
準
法
(
「
皂
白
的
古
旦

ω
泣
的
「

2
)
之
規
定
，

假
如
企
業
因
雇
主
的
理
由
暫
時
歇
業
，
須
支
付

其
員
工
歇
業
期
間
的
薪
資
不
得
低
於
七

O
%
的

停
工
津
貼
(
的
E
Z
O
E
ω
H
H
O
E

口
8
)
。
然
而
，

期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- 203一月二十年六十八國民華中



因
為
並
無
任
何
方
案
可
協
助
舒
緩
雇
主
支
付
津

貼
的
負
擔
，
故
雇
主
傾
向
透
過
減
少
正
常
工
時

或
暫
時
歇
業
，
來
解
僱
其
員
工
。
資
本
主
義
經

濟
下
的
企
業
景
氣
與
不
景
氣
瞬
息
萬
變
的
循
環
，

因
產
業
暫
時
縮
短
作
業
時
間
所
產
生
的
負
擔
，

可
因
藉
著
來
自
就
業
保
險
基
金

E
S
H
S
E丘

吉
的
己
門g
n
o
E
E
)
的
部
分
補
助
，
毋
需
減
少

就
業
而
減
輕
。
暫
時
性
停
工
津
貼

(
H
O
S
O
E
早

早
早
已

O
E

〉
戶
O
E
口
2
)
為
全
部
停
工
津
貼
的

三
分
之
一
(
中
小
企
業
為
二
分
之
一
)
，
乃
是

支
給
勞
工
之
補
助
金
。

2

轉
業
訓
練
補
助
金

(
2
Z
E
呵
卅
日

吋
門
巴
的
H
立

O
D
H
門
ω
E
E
t
-
-雇
主
為
將
離
職
勞

工
需
要
適
當
訓
練
，
為
其
事
先
提
供
轉
業
訓
練

機
會
，
可
獲
得
補
助
，
其
補
助
額
度
為
被
保
險

勞
工
轉
業
訓
練
期
間
薪
資
的
三
分
之
一
(
中
小

企
業
為
二
分
之
一
)
，
及
全
部
的
訓
練
費
用
。

3

人
力
重
整
補
助
金

(
2
Z
E
呵
怖
。
門

E
D
C
O宅
。
門
同
Z
Z
H
m
D
B
S
H
)

.. 
為
了
促
進
產
業

結
構
調
整
，
剩
餘
的
勞
力
應
以
最
低
的
成
本
轉

移
到
新
產
業
，
以
最
適
的
方
式
轉
移
人
力
資
源
，

可
減
少
社
會
浪
費
與
預
防
人
力
閒
置
。
假
如
雇

主
將
其
企
業
遷
移
到
新
地
點
，
且
提
供
原
僱
用

員
工
新
的
工
作
機
會
，
則
可
補
助
人
力
重
整
勞

工
薪
資
的
三
分
之
一
(
中
小
企
業
為
二
分
之
一

)
，
給
付
期
間
為
一
年
。

們
鬥
促
進
地
方
就
業
發
展
(
勻
。
S
o
t
o
口
。
同
尸
。
鬥
已

開
宮
。
同O〕1日
。
口
什
口
。
〈
叩
門O
H
U目。
口
什
)

在
韓
國
，
不
同
的
區
域
經
濟
發
展
程
度
有

很
大
的
差
距
，
許
多
人
集
中
在
少
數
地
區
，
某

些
區
域
的
就
業
機
會
集
中
在
特
定
的
行
業
，
容

易
因
產
業
結
構
的
變
動
與
經
濟
波
動
而
影
響
，

而
另
外
的
地
區
則
反
有
就
業
機
會
短
缺
的
現
象
。

為
因
應
上
述
的
問
題
，
就
業
保
險
基
金
提

供
地
區
就
業
發
展
補
助
金

(
F
O
S
H
E
-
Z
E
早

已
2
O
H
O
B
g汁
的
口
Z
E

呵
)
，
為
特
定
地
區
建
立

新
企
業
或
擴
充
企
業
規
模
，
以
增
加
僱
用
求
職

者
或
離
職
員
工
之
企
業
雇
主
，
補
助
其
員
工
薪

(
中
小
企
業
為
二
分
之
一
)

資
的
三
分
之
一

給
付
期
間
為
一
年
。

日
高
齡
者
就
業
促
進
的
服
務

(
的ω
門
〈
古
。

同O
吋

什
計
。

開
且
也
)
戶
。
『
目
。
口
什

-
v門O
B
O
什
抖
。
口
。
同
什
甘
∞
〉
個
叩
門
]
)

為
處
理
人
口
高
齡
化
問
題
，
韓
國
於
一
九

九
一
年
制
訂
「
高
齡
者
就
業
促
進
法
」

由
目
℃H
O呵
濁
。
口
什-
u門O
B
O
什
H
O

口
〉
口
什
峙
。
門
什
y
m
w〉
個
∞
已

)
，
包
括
各
種
高
齡
者
的
就
業
促
進
措
施
，
其

中
有
一
項
建
議

.. 

僱
用
員
工
三
百
人
以
上
之
雇

主
，
其
僱
用
五
十
五
歲
以
上
高
齡
員
工
不
得
少

於
全
部
員
工
的
三
%
。

為
支
援
該
項
規
定
，
就
業
保
險
法
建
立
許

多
補
助
方
案
。
例
如
:
提
高
法
定
退
休
年
齡
與

延
長
就
業
期
間
，
、
或
僱
用
高
齡
員
工
超
過
全
部

員
工
五
%
以
上
之
雇
主
，
可
由
目
的
基
金
提
供
補

助
金
。

個
婦
女
就
業
促
進
的
服
務
(
的
月
三g
h
o

門
旱
。

閉
目
。HO呵B
O口
什
叮
門O
B
O什
H
O
D
O
卅
逞
。
B
O
D
)

為
處
理
婦
女
就
業
障
礙
的
問
題
，
盟
的
提
供

兩
項
補
助
方
案

.. 

第
一
項
為
「
育
嬰
補
助
金

」
(
的
口σ
的
抖
已
可
同O門
n
Y
H
H
(
山l
n
ω「
ω

「
。
心
〈
∞
)

即
雇
主
給
女
性
員
工
不
低
於
九
十
天
的
育
嬰
假

(
包
括
六
天
的
產
假
)
期
間
，
提
供
補
助
金
，

並
保
障
育
嬰
假
結
束
後
，
能
再
回
去
工
作
;
第

一
一項
為
補
助
雇
主
為
其
員
工
開
辦
育
幼
中
心
(

2
己
已
l
E
門
。
n
g

汁
。
可
)
之
費
用
，
亦
可
辦
理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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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
建
成
本
之
貸
款
。

崗
就
業
服
務
(
間
喜H
O
E
S
汁
的
。
「
戶
口
∞
)

截
至
一
九
九
五
年
底
，
韓
國
計
有
一
、
六

。
四
個
就
業
安
全
機
構
，
不
只
提
供
職
業
介
紹

服
務
，
也
提
供
與
就
業
有
關
的
資
訊
給
求
職
者

與
求
才
者
。
其
中
有
五
十
二
個
國
立
中
央
就
業

安
全
機
構
由
勞
動
部
主
管
，
二
八
七
個
公
共
就

業
安
全
機
構
屬
地
方
政
府
部
門
。
並
有
一
、
二

六
五
個
私
立
就
業
安
全
機
構
，
其
中
一
四
九
個

機
構
提
供
免
費
的
職
業
介
紹
，
另
外
的
一
、
一

一
六
個
機
構
則
需
收
費
。

國
立
中
央
就
業
安
全
機
構
透
過
四
十
六
個

遍
布
全
國
的
區
域
性
勞
動
機
構

(
2
世
O
S
H

E
Z

門
0
月

2
2
)
與
透
過
位
於
六
大
城
市
|
|

漢
城
、

、全
山
、
大
邱
、
仁
川
、
慶
州
及
大
田
等

的
特
定
人
力
就
業
資
訊
中
心
(
的
℃
而
且
已
古
旦

自
印
口
刊
)
。
石
∞
門
m
B
H】
]
戶
。
〕

K
B∞
口
什
抖
口
卅O
門
B
h
w什
H
O
口
口

ω
口
汁

。
門
的
)
，
提
供
公
共
職
業
介
紹
服
務
。
區
域
性
勞

動
機
構
主
要
為
生
產
性
勞
工
提
供
職
業
介
紹
服

務
;
而
特
定
的
人
力
就
業
資
訊
中
心
則
為
大
專

以
上
畢
業
的
高
教
育
程
度
者
提
供
服
務
，
彼
等

的
失
業
率
相
當
高
。
國
立
中
央
就
業
安
全
機
構

負
責
發
展
職
業
輔
導
服
務
方
案
工

o
g
t
o
E
H

咽
口E
g
n
o

的
叩
門
已
口
。
有0
個
旦
旦
的
)
，
例
如
職
業

性
向
測
驗
與
職
業
諮
商
，
並
要
求
失
業
給
付
受

益
人
於
每
兩
週
需
向
國
立
中
央
就
業
安
全
機
構

定
期
報
到
，
以
證
明
其
積
極
主
動
求
職
。

地
方
政
府
已
在
二
五
三
個
縣
、
市
設
立
與

運
作
就
業
資
訊
中
心
，
為
地
方
居
民
提
供
職
業

介
紹
服
務
。
另
外
，
有
三
十
四
個
由
市
政
府
或

省
政
府
直
接
主
管
的
褔
利
設
施
，
如
婦
女
福
利

中
心
與
婦
女
中
心
已
有
其
本
身
的
職
業
介
紹
方

案
。
不
像
國
立
中
央
就
業
安
全
機
構
，
公
共
就

業
安
全
機
構
由
地
方
政
府
主
管
，
並
不
提
供
職

業
輔
導
服
務
，
與
訓
練
機
構
必
要
的
安
排
，
也

不
與
就
業
保
險
連
結
。
取
而
代
之
的
，
公
共
就

業
安
全
機
構
辦
理
基
本
的
職
業
介
紹
業
務
，
當

作
為
祂
方
居
民
福
利
服
務
的
一
部
分
，
也
因
而

補
充
國
立
中
央
就
業
安
全
機
構
在
地
方
上
有
限

的
服
務
。

白
的
職
業
能
力
發
展
計
畫
，
是
一
項
藉
著
閉
門
的

基
金
為
勞
雇
雙
方
提
供
財
務
支
援
，
以
誘
導
志

願
性
訓
練
的
激
勵
制
度
。
該
經
費
支
援
主
要
分

成
兩
大
部
分

.. 

一
方
面
支
援
辦
理
職
業
能
力
發

展
方
案
的
雇
主
，
亦
即
包
括
有
關
職
業
訓
練
，

其
他
教
育
與
訓
練
，
有
給
假
的
教
育
與
訓
練
(

甘
心
H
〔
]
]
戶
。
即
〈
。
同
。
可
間
已

c
n
印
什
抖
。
口ω
口
已
片
可
心
抖
口H
D
m

)
等
之
援
助
;
另
方
面
為
對
於
參
與
教
育
與
訓

練
受
雇
員
工
的
援
助
，
亦
即
對
高
齡
者
的
訓
練

誘
因
與
訓
練
費
用
的
貸
款
等
。
失
業
者
可
以
接

受
他
們
需
要
的
各
種
訓
練
活
動
，
而
不
管
其
失

業
給
付
的
資
格
。
透
過
失
業
者
所
需
適
當
技
能

的
機
會
，
對
於
確
保
其
再
就
業
之
保
障
作
用
，

大
於
僅
是
支
給
失
業
給
付
的
消
極
方
式
更
具
意

義
，
自
不
待
言
。

假
如
雇
主
建
立
訓
練
設
施
與
購
買
訓
練
設

備
，
可
自
由
門
的
基
金
申
請
貸
款
或
補
助
。
基
於
促

進
中
小
企
業
訓
練
之
觀
點
，
依
建
議
可
建
立
或

幾
位
雇
主
共
同
組
成
的
聯
合
職
業
訓
練

C
O
E什

〈o
n印
什
H
O
E
戶
口

E
E

口
開
)
。
閉
門
的
支
援
其
經
費
，

以
便
激
勵
民
間
部
門
的
開
創
力
與
精
明
性
，
為

其
適
合
分
歧
與
變
動
需
求
的
廠
商
提
供
訓
練
。

一
二
、
適
用
對
象
範
圍

依
據
韓
國
的
就
業
保
險
法
規
定
，
除
了
某

些
特
殊
例
外
，
原
則
上
適
用
於
全
部
廠
商
，
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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俏
須
顧
及
企
業
規
模
。
依
據
總
統
令

(
5
∞

叮
叮g
z
s
t

印
戶
口
。
n
吋
2
)

，
失
業
給
付

(
H
Z

C
D
O
S
E
o
吉
O
D
H

切
由
口
。
同
立
的
、
自
)
應
用
於
具
三

十
位
受
雇
員
工
以
上
的
全
部
廠
商
，
而
另
外
兩

種
(
即
就
業
安
定
與
職
業
能
力
發
展
)
則
適
用

於
七
十
位
受
雇
員
工
以
上
的
廠
商
。
昂
的
適
用

範
圍
預
期
於
一
九
九
八
年
以
前
擴
大
適
用
於
十

人
以
上
廠
商
，
另
外
兩
項
則
為
五
十
人
以
上
廠

商
。
另
適
用
的
廠
商
，
有
下
列
幾
種
例
外
的
適

用
對
象

.. 付
六
十
歲
以
上
的
新
受
雇
者
.. 

ω
工
作
時
間
少
於
一
般
正
常
工
時
三

O
%

以
上
之
部
分
時
間
勞
工

(
2
2
-
E
B
O
E
門
宮
門
的

-
w低
於
某
些
薪
資
標
準
的
日
雇
工

Z
E
Z

宅
。
門r
o
門
的
)
;

側
季
節
性
或
臨
時
性
勞
工
;

同
政
府
公
務
人
員
;

的
適
用
私
立
學
校
法
(
什

F
o

r
g
o
H

芹
己
的
教
師
。

制
擁
有
簽
證
的
外
籍
勞
工
。

可
門
抖
〈
印
什
個

四
、
財
務
基
礎
(
經
費
來
源
)

韓
國
失
業
給
村
保
費
由
勞
雇
雙
方
共
同
八
刀

擔
，
而
另
兩
項
則
單
獨
由
雇
主
負
擔
。
全
部
保

險
費
率
為
不
超
過
給
付
受
雇
員
工
每
月
薪
資
的

一
五
/

-
O
O
O
(
即
一

五
%
)

，
政
府
則

負
擔
行
政
費
用
。

任
何
保
險
費
率
的
變
動
，
需
由
就
業
政
策

委
員
會

(
5
。
閉
目
且
是
皂
白z
r
r
a

們
O
E
n
H
H

)
討
論
。
勞
動
部
設
立
就
業
保
險
金

E
g
g
-

。
但O
E
S

什
古
的
口

2
口
n
m
h
c
E
)，
由
保
險
費
、

準
備
金
(
門
g
m
三
自
古
旦
)
及
基
金
運
用
收
益

等
組
成
。

年
度
支
出
剩
餘
的
經
費
累
積
成
準
備

金
，
以
配
合
大
量
失
業
或
不
穩
定
就
業
情
況
發

生
之
需
。
準
備
金
的
最
適
規
模
，
經
由
就
業
政

策
委
員
會
審
議
決
定
。
經
過
三
種
不
同
費
率
所

收
的
保
費
需
專
款
專
用
於
各
別
的
業
務
之
需
。

五
、
行
政
組
織

韓
國
目
的
由
勞
動
部
(
古
巴
且
是

E
σ
0
7
Z
O
F
)

主
管
，
扮
演
主
要
角
色

，

如
研
修

訂
相
關
法
律
，
發
布
行
政
命
令
及
督
導
業
務
等
。

為
處
理
失
業
給
付
申
訴
案
，
設
立
仲
裁
(

E
E
Z
O

的
)
與
就
業
保
險
審
議
委
員
會
(

開B
H
)戶
。
呵
皂
白
白
什

由
阿ω
B
H

口
印
什
H
O
口

門
口
的
己
可
心
口
n
m

。
.
被
保
險
人
如
不
同
意
保
險
資
格

遭
取
消
，
可
申
請
仲
裁
人
審
議
，
如
仍
不
服
仲

裁
人
之
決
定
，
可
再
要
求
審
議
委
員
會
作
再
審
。

地
方
公
共
就
業
機
構

(
2
E
E

E
E
S
S
S

汁
。
悄
悄
H
S
T
E
O

的
)
在
勞
動
部
指
導

之
下
執
行
閉
目
。
大
部
分
國
家
，
失
業
給
付
與
職

業
介
紹
方
案
經
常
維
持
緊
密
的
行
政
關
係
'
使

給
付
能
確
保
僅
支
付
登
記
求
職
而
有
再
就
業
意

願
的
勞
工
，
同
時
此
種
連
結
關
係
'
藉
者
提
供

誘
因
，
讓
失
業
者
定
期
登
記
與
報
告
才
支
付
失

業
給
付
，
以
增
進
職
業
介
紹
的
績
效
。
韓
國
的

E
r

也
同
時
提
供
失
業
給
付
、
職
業
介
紹
及
訓

練
等
o
g
r
之
下
的
附
屬
機
構
韓
國
人
力
機
構
(

們
O
B
B
H什
什
冊
。
)

。•.., 

們
O
門
S
E
S

。
。
宅
。
可
〉
側
目
口
2
)
，
具
有
三
、
五
O

O
位
以
上
的
工
作
人
員
，
預
期
有
助
於
有
效
執

行
職
業
能
力
發
展
業
務

，

舉
辦
各
種
訓
練
與
技

能
資
格
檢
定
。
在
蒐
集
白
的
保
險
費
方
面
，

E
O
的

有
最
後
的
主
管
權
。
惟
為
了
減
輕
政
府
部
門
的

負
擔
，
其
中
部
分
任
務
，
如
收
繳
預
估
的
保
費

與
有
關
保
費
方
面
的
各
種
報
告
，
則
委
由
勞
工

福
利
團
體

(
什E
m

逞
。
門r
m門
司
的

逞
。H
H叫
印
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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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O
O℃
m
門
ω
泣
。
口
)
辦
理
。

中
央
就
業
資
訊
心

(
n
g可
巳

E
E
乏
自
由
口
什

們
。
口
什
而
可
)
在
就
業
研
究
、
職
業

介
紹
，
及
有
關
就
業
保
險
統
計
的
管
理
等
方
面
，

也
扮
演
重
要
角
色
。
該
中
心
亦
負
責
蒐
集
與
發

布
全
窗
性
的
求
才
與
求
職
資
訊
，
並
連
作
與
就

業
有
闊
的
電
腦
網
路
系
統

(
2
℃
戶
。
首g
什
|
門
。
|

門
口
峙
。
門
巴
臼
什
抖
。
口

H心
什
叩
門
山
口O
B
H
U
C
什
叩
門
口
∞
A
U宅
。
門
押
的
〕
咒
的
汁
。
自
)

同

時

亦
發
展
與
運
作
職
業
性
向
測
驗
(
〈

o
s
r
o
s
H

印
日
)
什
H
什
己
已
。
A
U仿
的
什
)
(
凹
凸
尸
H

、-
c
ω斗
)

基聿

如
拿
大
就
當
保
險
制
度

、、
概
述

加
拿
大
立
法
建
立
嶄
新
的
就
業
保
險
制
度

(
開B
H
U
H
O

〕
吉
∞
口
什
門
口
的
己
門
心

D
n∞
的
呵
的
什
∞B
)

於

九
九
六
年
三
月
七
日
於
眾
議
院

(
5
。
因
。
己
的
。
。
卅

們
O
B
B
O口
的
)
提
案
，
並
於
一
九
九
六
年
六
月
通
過
，

而
於
一
九
九
六
年
七
月
一
日
施
行
。
該
制
度
乃

歷
經
二
年
，
諮
詢
十
萬
個
以
上
加
拿
大
人
的
結

果
。

新
的
就
業
保
險
法

(
5
0
開
日
℃
]
戶

0
日
、BA
W口
什

門
口
的C
E
口
n
m
〉
2
)
取
代
原
來
失
業
保
險
法

(
5
m

口
口m
B
H
)
)

片
。
『
B
O
口
什

〉
2
)
與
國
民
訓

門
口
的
巳
門
心
口
們
自

練
法

(
5
。
苦
什

H
O
E
H
叫
門
臼H
D
P口
開
〉
口
什
)

失
業
者
提
供
更
多
的
協
助
，
使
其
回
到
就
業
市

場
，

即
加
強
工
作
誘
因
，
透
過
重
新
投
資
再
就

業
給
付

C
m
l
g
E
o吉g
什

'
為

σ
∞
口
。h
a抖
汁
的
)
!
λ
 

I

』

一協

ò ~ 
年主
前雁
可蚵
確掛

堡變
莉動

車5日

書吾

十公
億冗
加二
幣 O

。 O

就
業
保
險
配
合
令
日
快
速
變
動
就
業
市
場

的
挑
戰
，
不
僅
提
供
基
本
所
得
援
助

(
σ印
的H
n

E
n
o
s
o
E
B
o
2
)
，
亦
促
使
失
業
者
有
更
好

的
機
會
重
因
就
業
市
場
與
工
作
場
所
。

就
業
保
險
由
兩
個
再
就
業
制
度
組
成

心U
重
新
設
計
的
所
得
給
付
(
閃
而
已
。
已
開
口
。
已

-.. 

當
申
領
人
正
求
職
時
，

門
口n
o
s
o
由
而
口
。
同H
A
U的
)

提
供
暫
時
的
所
得
援
助

(
2
3
o
z
z

的
己
也
℃0
2
)
，
給
付
規
定
重
新
修
正
，
以
強
調
工

作
價
值
，
且
所
有
的
部
分
時
間
工
作
勞
工
巴
可

適
用
給
付
資
格
。

H
口
口
O
B
O

口
主
動
的
再
就
業
給
付
與
支
援
措
施
(

〉
們
什H
〈
。

同
∞l

閉
目H
V
H
0
日
、
白
∞
口
什目
。
口m
H
1
μ
「
汁
的

.. 

失
業
勞
工
將
可
由
再

就
業
給
付
與
援
助
措
施
，
配
合
個
人
與
地
方
環

境
的
需
求
，
強
調
其
運
用
的
彈
性
與
就
業
成
果
。

的
C
H
)。
。
「
什
互
間
印
的
口
門
。
的
)

並
非
每
個
人
都
需
要
再
就
業
給
付
，
而
每

年
約
有
兩
百
萬
的
加
拿
大
人
可
運
用
援
助
措
施
，

如
透
過
國
民
就
業
服
務
(
目
。

Z
ω什
】F
O
D
心
戶

問
B
U
H
Z
B
B什
ω
。
門
〈
古
巴
之
資
訊
與
諮
詢
服
務
，

協
助
彼
等
找
到
工
作
;
而
一
項
更
為
綜
合
性
，

自
動
化
的
就
業
市
場
資
訊
體
系

(
2
3『
色
。
口
的l

H
〈
0
.

印
巴
汁
。
自
印
汁
。
(
山

心
。
σ

自
臼
門
}
們
仿
什』「
口
問
。
門
自

ω
什
H
O
口

的
呵
的
汁
。
自
)
與
勞
動
市
場
交
換
服
務

(
H早
已
宮
門

l

z
汁
。

H
n
y
g
開
∞
的
個
門
已
日
的
)
，
以
協
助
個
人
求

職
，
另
外
援
助
性
的
求
職
服
務
(
仙
的
己
的
汁
。
已
心
。

σ

的
自
印
門
口
訂
的
仿
門
〈
抖
n
m的
)
，
如
團
體
資
訊
研
習
會
議

，
將
可

(
開
門
0
名

]
「
口
卅
O
門
自
印
什H
O
口

的
8
2
0

口
的
)

儘
速
協
助
加
拿
大
人
重
回
工
作
崗
位
。

就
業
保
險
以
創
新
的
家
庭
所
得
補
助
(

ω
口
(
山

ω
c
S
E
E
S
什
)
為
芷
二
大
特

徵
'
此
種
給
付
與
現
行
的
兒
童
稅
給
付

(
2
己
已

吋
印
出
∞
g
o
h
E
)相
結
合
，
平
均
每
個
家
庭
約
為

八
O
O
加
幣
，
為
所
得
低
於
二
六
、

O
O
O
加

幣
家
庭
約
三
十
五
萬
個
申
領
人
，
平
均
增
加
約

明
白
白H
H呵

門
口n
o
g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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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%
的
給
付
額
。
獲
得
家
庭
所
得
補
助
的
申

領
人
，
不
適
用
減
額
規
則

(
H
Z
E
Z
E
H
3

月
C
H
m
)，
假
如
渠
等
過
去
已
取
得
給
付
，
則
其

給
付
率
將
不
會
減
少
。

就
業
保
險
法
也
允
許
聯
邦
與
省
創
造
嶄
新

的
合
作
關
係
'
以
增
進
業
務
執
行
效
果
與
消
除

重
複
為
目
的
，
認
為
省
政
府
宜
擔
負
起
勞
動
市

場
訓
練

(
H忌
。
門
言
其
∞
什
可
旦
旦
口
開
)
的
責
任
。

就
業
保
險
是
有
關
就
業
與
就
業
機
會
的
保
險
，

公
元
二
O
O
-
-
-
O
二
年
以
前
，
保
險
給
付
成

本
，
將
每
年
減
少
約
二
十
億
加
幣
，
而
這
些
省

下
來
的
經
費
中
，
將
有
八
億
重
新
投
入
就
業
保

險
的
就
業
促
進
給
付
，
使
得
此
類
措
施
的
全
部

預
算
達
二
十
七
億
加
幣
(
包
含
所
得
給
付
)

嶄
新
的
就
業
給
付
預
期
可
創
造
七
萬
五
千
個
至

十
萬
個
就
業
機
會
;
此
外
，
於
一
九
九
六
/
九

七
年
開
辦
，
由
一
般
稅
收
而
來
的
三
年
三
億
加

幣
的
轉
銜
工
作
基
金

(
H
S
D丘
t
o
E
H

」
0
5

2

旦
)
亦
可
於
高
失
業
地
區
創
造
一
萬
五
千
個

新
工
作
。

二
、
主
動
再
就
業
給
付
及
支
援
措
施

一
九
九
六
年
五
月

三
十
日
，
加
拿
大
聯
邦

政
府
提
出
勞
動
市
場
計
畫

(
戶
忌
。
門
白
血
門
r
z

育
。
穹
的
自
己
給
省
與
地
方
政
府
，
使
其
負
責
主

動
再
就
業
給
付
(
心
們
已
〈
O
Z
l
S
E
o

吉
呂
什

σ
g
m
h
H
Z
)之
機
會
，
包
括
薪
資
補
助

(
5
惘
。

、
所
得
補
助

(
5
g
s
o

U
H
m
g
g什
)
、
對
自
雇
者
的
援
助
(
的
己
叮
叮

0
3

同
。
可

'
創
造
就
業
機
會
的
合
作

的
口σ
的
H
已
H
白
的
)

的
已
。
|

的
m
H同

O
B
H
U
H
O

呵B
E

什
)

關
係
(
℃
印
門
g
o
Z
E

旬
的
問
。
門
丸
。
σ
口
g
t
o

口
)
，

及
省
政
府
要
求
的
技
能
貸
款
與
補
助
(
的

E

己
的

，
其
經
費
均
由
就
業
保

戶
。
心
口
的
印
口
已
開
可
印
口
汁
的
)

險
帳
戶
支
應
。

在
公
元
二
O
O
O
|
O
一
年
以
前
，
每
年

約
有
二
十
億
加
幣
提
供
省
與
地
方
政
府
協
助
失

業
的
加
拿
大
人
回
到
工
作
崗
位
，
並
提
供
現
由

聯
邦
政
府
所
做
的
如
就
業
諮
詢

(
S
E
ε
B
S什

g
c

口
的
旦
旦
開
)
，
與
地
方
職
業
介
紹
服
務
(
H
o
n
且

已
。σ

巨
ω
n
o
s
g汁
的
抽
門
已

n
o
的
)
等
勞
動
市
場
措

施
，
供
省
與
地
方
政
府
作
選
擇
。

下
列
三
種
給
付
於
一
九
九
六
年
七
月
一
日

開
始
在
各
省
與
地
方
施
行

.. 

付
特
定
對
象
的
薪
資
補
助
(
叫ω
門
憫
。
古
已E
m
m

的
C
Z
H
已
巨
的

)
，
以
鼓
勵
雇
主
僱
用
與
提
供
其
在

職
經
驗

(
O
D
A
E
4
$
2
3
2
3
2
)
。
例
如
，

僱
用
面
臨
就
業
障
礙
或
有
長
期
失
業
危
險
的
個

人
有
一
固
定
期
間
的
企
業
或
社
區
團
體
，
可
獲

得
薪
資
補
助
。

ω
自
雇
者
的
援
助

(
E
E
l
s
-
o
E
S
什

心
的
的H
的
什g
n
o
)
，
以
協
助
被
保
險
失
業
勞
工
創

業
，
並
為
他
人
創
造
就
業
機
會
。
參
與
者
當
可

獲
得
企
業
規
劃
、
規
劃
階
段
的
指
導
，
及
第
一

個
月
營
運
期
間
的
財
務
支
持
與
援
助
，
此
有
助

於
地
方
企
業
多
樣
化
及
創
造
長
期
的
民
問
部
門

就
業
機
會
。
一
九
九
三
|
九
四
年
間
所
創
造
的

經
濟
效
益
即
有
一
億
八
干
八
百
多
萬
加
幣
。

何
與
省
政
府
、
民
閻
部
門
及
社
區
的
創
造

就
業
機
會
合
作
關
係
(
」

o
σ
l
n
門
g

泣
。
口

百
Z
E
Z
E

℃
的
)
。
此
舉
於
高
失
業
與
就
業
機

會
缺
乏
的
地
方
經
濟
創
造
工
作
機
會
，
促
進
巴

申
請
人
團
體
與
社
區
合
作
者
共
同
參
與
計
畫
，

為
地
區
孕
育
持
續
的
經
濟
成
長
與
永
久
的
就
業

創
造
，
並
需
與
省
政
府
及
地
方
社
區
計
畫
相
結

合
，
視
為
經
濟
發
展
的
優
先
計
畫
，
參
與
者
可

獲
得
所
得
給
付

，

並
促
使
申
領
人
維
持
與
發
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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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
能
，
以
便
重
新
進
入
勞
動
市
場
。

以
下
兩
種
再
就
業
給
付
於
一
九
九
六
|
九

七
年
在
全
加
拿
大
的
不
同
地
區
試
辦
，
視
需
要

再
予
推
廣
，
而
技
能
貸
款
與
補
助
則
僅
在
個
別

省
與
地
方
有
協
議
者
才
執
行
。

同
特
定
對
象
的
薪
資
補
助

(
2
品
旦
旦

。
即
門
口H口
怕
的
的
C
E
H
m
s
g
g
)
，
以
促
使
人
們
就

業
。
此
種
補
助
在
促
使
個
人
工
作
提
供
誘
因
;

在
其
所
得
給
付
終
止
前
，
為
申
領
人
提
供
因
工

作
離
開
皂
的
薪
資
補
助
，
避
免
所
從
事
的
工
作

薪
資
太
低
;
對
即
將
面
臨
關
廠
歇
業
的
高
齡
勞

工
，
轉
業
到
較
低
薪
資
之
工
作
時
，
亦
可
獲
得

薪
資
補
助
;
暫
時
的
補
助

(
Z
S
O
E主
的
己
也
l

t
g
g

什
)
可
協
助
年
輕
的
單
親
家
庭
獲
得
較
好

的
所
得
與
自
足
的
工
作
經
驗
。

的
問
技
能
貸
款
與
補
助
(
的
古
戶
的
古
巴
的
自
口
已

開
門
巴
汁
的
)
，
需
與
政
府
的
訓
練
委
託
相
配
合
，

並
注
重
個
人
的
抉
擇
與
責
任
，
而
不
是
政
府
主

導
的
訓
練
，
即
可
選
擇
其
本
身
所
需
的
技
能
，

包
括
其
技
能
升
級
，
可
支
援
其
課
程
費
用
與
生

活
費
用
。
依
評
估
資
料
顯
示
，
平
均
每
年
可
增

加
薪
資
五
、
二
O
O
加
幣
，
並
增
加
三
一
﹒
一

的
工
作
週
數
。
顯
示
此
種
措
施
的
積
極
正
面
效

果
。
(
因
B
n
.
-
S
斗
)

訊
、
經
驗
啟
示

一
、
日
本
自
一
九
四
七
年
舉
辦
失
業
保
險

二
十
八
年
來
，
坐
領
失
業
給
付
者
甚
多
，
造
成

懶
惰
之
國
民
，
為
社
會
所
詬
病
，
故
為
糾
正
過

去
的
流
弊
，
將
原
保
險
改
為
雇
用
保
險
，
並
實

施
雇
用
安
定
、
雇
用
改
善
、
能
力
開
發
及
雇
用

褔
利
等
四
項
配
合
事
業
，
俟
後
再
依
實
際
環
境

變
動
需
求
，
將
雇
用
四
事
業
簡
併
為
雇
用
三
事

業
，
使
此
一
制
度
更
為
積
極
、
更
為
完
備
，
形

成
一
完
整
的
就
業
安
全
體
系
，
不
僅
在
於
謀
求

失
業
勞
工
生
活
之
安
定
及
就
業
之
促
進
，
同
時

更
積
極
透
過
雇
用
安
定
事
業
之
穩
定
僱
用
與
獎

助
僱
用
，
謀
求
失
業
之
預
防

.• 

並
強
調
較
偏
向

雇
主
責
任
之
企
業
褔
利
，
進
而
為
勞
工
謀
福
利
，

頗
真
參
考
價
值
。

二
、
韓
國
於
一
九
六
七
年
職
業
安
定
法
的

失
業
保
險
名
稱
，
迄
一
九
九
三
年
正
式
立
法
的

雇
傭
(
就
業
)
保
險
制
度
，
由
消
極
的
純
失
業

給
付
到
積
極
的
結
合
就
業
安
定
、
穩
定
就
業
、

失
業
預
防
與
就
業
促
進
及
職
業
能
力
發
展
等
前

規
劃
'
符
合
世
界
開
辦
失
業
保
險
結
合
就
業
促

進
業
務
之
趨
勢
，
值
得
國
內
開
辦
失
業
保
險
的

省
思
。三

、
韓
國
雇
傭
(
就
業
)
保
險
制
度
內
容

包
括
就
業
安
定
、
職
業
能
力
發
展
及
失
業
給
付

等
三
大
項
，
其
經
費
來
源
除
失
業
給
付
由
勞
雇

雙
方
平
均
分
擔
之
外
，
其
餘
兩
項
均
由
雇
主
負

擔
，
職
業
能
力
發
展
經
費
更
依
企
業
規
模
大
小

訂
定
差
別
費
率
，
強
調
企
業
雇
主
的
就
業
穩
定

與
就
業
促
進
責
任
，
亦
值
得
國
內
參
考
。

四
、
韓
國
雇
慵
(
就
業
)
保
險
制
度
的
行

政
組
織
體
系
，
由
中
央
主
管
，
地
方
的
就
業
機

構
僅
負
擔
職
業
介
紹
業
務
，
國
立
中
央
就
業
安

全
機
構
計
五
十
二
所
，
從
業
人
員
五
四

0
人
(

含
就
業
安
定
與
失
業
給
付
業
務
)
。
良
好
的
政

策
與
立
法
需
由
有
效
的
行
政
組
織
體
系
配
合
執

行
，
從
中
央
到
地
方
強
化
目
前
國
內
的
就
業
機

構
組
織
功
能
與
增
置
員
額
，
為
開
辦
失
業
保
險

的
重
要
配
合
措
施
之
一
，
自
毋
庸
置
疑
。

五
、
韓
國
的
就
業
資
訊
中
心
，
綜
理
就
業

相
關
研
究
、
職
業
心
理
測
驗
工
具
發
展
，
及
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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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就
業
資
訊
與
就
業
保
險
之
統
計
、
發
布
、
整

合
工
作
等
，
亦
宜
列
為
國
內
開
辦
失
業
保
險
的

重
要
土
作
項
目
之
一

六
、
加
拿
大
自
一
九
四

0
年
開
辦
失
業
險

法
，
並
自
一
九
九
六
年
七
月
大
幅
度
修
正
為
就

業
保
險
法
，
除
了
所
得
基
本
給
付
外
，
另
強
調

再
就
業
工
作
誘
因
的
主
動
再
就
業
給
付
，
並
因

而
預
計
節
省
保
險
經
費
二
十
億
加
幣
，
其
積
極

促
進
就
業
的
功
能
，
在
國
內
正
規
劃
開
辦
勞
工

保
險
失
業
給
付
業
務
上
，
應
具
有
積
極
正
面
的

啟
示
。七

、
加
拿
大
就
業
保
險
新
制
度
中
，
對
於

低
所
得
家
庭
之
保
險
給
付
替
代
率
高
於
一
般
水

準
'
讓
渠
等
更
能
符
合
生
活
所
需
，
並
達
到
所

得
重
分
配
效
果
，
其
褔
利
社
會
的
理
念
具
體
落

實
，
否
則
低
所
得
者
如
仍
依
原
有
投
保
薪
資
計

列
同
等
的
給
付
率
，
於
失
業
期
間
照
顧
家
庭
生

計
必
然
捉
襟
見
肘
，
而
在
高
失
業
地
區
較
寬
的

保
險
資
格
與
給
付
水
準
'
亦
真
有
同
樣
的
效
果
，

在
對
特
定
對
象
的
寬
厚
給
付
率
規
劃
上
，
亦
足

供
國
內
規
劃
的
參
考
。

八
、
加
拿
大
就
業
保
險
新
制
度
的
行
政
組

織
功
能
調
整
與
分
工
上
，
有
兩
大
特
色

.. 
第
一

為
聯
邦
與
省
及
地
方
在
訓
練
上
的
分
工
，
即
強

調
訓
練
業
務
的
社
區
化
與
地
方
化
，
以
配
合
社

區
與
地
方
的
實
質
需
求

.. 

第
二
為
配
合
就
業
保

險
制
度
的
綜
合
就
業
促
進
功
能
，
將
過
去
的
加

拿
大
就
業
中
心

(
P
B
E
E
-
0至
2

什
們
自
口
寸
。

自
己
，
擴
大
為
加
拿
大
人
力
資
源
中
心
(

自
己
旦
心
口
悶
。
的OC
門
們
咱
們
m
口
什
H
'。

o
h
n
ω口
印
已
印
、
閏
月
們
們

)
與
美
國
的
單
點
生
涯
中
心

(
0口
自
-
S
O

句

口
ω
門
。
但
門
口
而
口
汁
。
已
有
異
曲
同
工
之
妙
，
行
政
組

織
宜
因
應
社
經
環
境
變
化
與
實
際
業
務
需
求
作

迅
速
反
應
，
國
內
的
就
業
行
政
部
門
亦
宜
作
適

當
的
調
整
。

九
、
加
拿
大
就
業
市
場
資
訊
，
有
所
謂
的

加
拿
大
工
作
網
路
古
巴
逞
。
其

Z
O
什
)
，
廣
泛

地
包
括
自
助
式
的
觸
摸
式
多
媒
體
就
業
資
訊
站
、

職
業
銀
行
及
電
子
勞
動
交
換
系
統
等
，
其
內
容

不
但
具
有
職
業
探
索
，
職
業
輔
導
與
就
業
市
場

求
職
求
才
之
全
方
位
資
訊
，
並
與
企
業
及
社
區

團
體
作
緊
密
結
合
。
國
內
的
就
業
資
訊
缺
乏
整

合
，
如
勞
政
部
門
的
中
央
與
台
北
市
資
訊
即
不

盡
相
同
，
而
與
教
育
單
位
之
生
涯
輔
導
系
統
亦

不
同
，
造
成
片
斷
、
零
散
及
資
源
浪
費
現
象
，

尚
且
八
刀
布
地
亦
不
夠
廣
泛
普
及
，
故
宜
建
立
一

套
普
設
公
共
場
所
及
資
訊
內
容
廣
泛
的
全
方
位

職
業
生
涯
輔
導
資
訊
網
路
。

十
、
加
拿
大
運
用
專
案
基
金
設
立
獨
特
的

轉
銜
工
作
基
金
(
已
明
)
，
提
供
相
關
單
位
與
個

人
，
作
為
高
失
業
與
就
業
機
會
不
足
地
區
，
創

造
就
業
機
會
之
用
，
對
於
平
衡
地
區
經
社
發
展
，

均
具
有
社
會
與
經
濟
的
雙
層
意
義
，
國
內
失
業

保
險
尚
屬
綜
合
保
險
階
段
，
如
經
費
運
用
不
易

與
其
他
保
險
劃
分
開
來
，
則
可
考
慮
由
就
業
安

定
基
金
在
此
方
面
作
有
效
的
運
用
。

十
一
、
加
拿
大
設
有
就
業
保
險
委
員
會
，

作
為
整
個
就
業
保
險
業
務
執
行
效
果
之
評
估
，

並
定
期
向
人
力
資
源
發
展
部
長
作
報
告
，
國
內

亦
宜
由
勞
、
雇
、
政
、
學
四
方
代
表
，
共
同
成

立
類
似
之
委
員
會
，
俾
作
客
觀
的
評
估
與
發
展

工
作
，
或
由
目
前
僅
督
導
勞
工
保
險
業
務
及
審

議
保
險
爭
議
事
項
的
勞
工
保
險
監
理
委
員
會
，

加
強
對
現
行
保
險
業
務
之
評
估
責
任
與
功
能
。

十
二
、
加
拿
大
對
就
業
保
險
詐
領
行
為
之

處
罰
，
最
高
為
詐
領
金
額
的
三
倍
，
需
再
符
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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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
資
格
之
工
作
期
則
為
一
般
的
四
分
之
一
倍
到

二
倍
。
我
國
勞
工
保
險
失
業
給
付
未
另
訂
罰
則
，

僅
依
原
勞
保
條
例
之
規
定
，
處
以
二
倍
罰
鐘
，

宜
再
加
重
罰
則
到
三
倍

.• 

並
宜
如
加
拿
大
增
列

再
次
給
付
申
領
資
格
之
工
作
與
保
險
期
間
予
以

延
長
，
以
增
加
詐
領
行
為
之
嚇
阻
作
用
。

陵
、
結

至五
口o

|
失
業
保
險
與
就
業
促
進
或
就
業
安
全
的

整
體
規
晝
關
係

失
業
保
險
屬
性
上
，
可
視
為
四
種
社
會
保

險
制
度
中
之
一
種
，
其
他
還
有
健
康
保
險
、
年

金
保
險
及
職
業
災
害
保
險
。
但
其
亦
為
四
種
就

業
安
全
制
度
之
一
環
，
與
就
業
市
場
資
訊
、
就

業
服
務
及
職
業
訓
練
等
，
對
於
勞
動
市
場
均
具

有
極
大
的
影
響
。
失
業
保
險
在
此
情
況
下
得
扮

演
兩
種
角
色

.. 

一
為
社
會
保
險
的
一
環
，
必
須

符
合
社
會
保
險
的
一
般
目
標
，
發
揮
所
得
再
分

配
及
安
全
保
障
的
功
能

.• 

一
為
就
業
安
全
的
一

環
，
乃
屬
於
失
業
危
險
的
保
障
，
其
與
勞
動
市

場
情
況
與
就
業
政
策
息
息
相
關
，
彼
此
必
須
配

合
，
而
與
後
者
更
具
密
切
關
係
。
由
於
與
就
業

市
場
資
訊
、
就
業
服
務
、
職
業
訓
棘
的
密
切
關

係
'
以
及
促
進
人
力
資
源
適
當
運
用
功
能
，
而

申
領
失
業
保
險
給
付
須
先
失
業
認
定
，
與
就
業

安
全
更
具
密
切
相
關
，
失
業
保
險
更
須
視
為
就

業
安
全
政
策
或
勞
動
市
場
政
策
，
而
較
不
偏
向

社
會
(
勞
工
)
保
險
政
策
，
且
我
國
全
民
健
康

保
險
開
辦
，
並
積
極
規
劃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後
，

表
示
社
會
保
險
政
策
已
走
向
分
類
保
險
而
不
再

是
綜
合
保
險
，
不
宜
與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或
國
民

年
金
保
險
併
作
考
量
，
也
因
此
有
半
數
以
上
的

辦
理
失
業
保
險
國
家
，
由
勞
工
行
政
的
就
業
安

全
部
門
主
政
，
例
如
德
國
的
勞
動
與
社
會
部
聯

邦
就
業
總
署
、
美
國
的
勞
動
部
就
業
與
訓
練
總

署
、
加
拿
大
的
人
力
資
源
發
展
部
、
日
本
的
勞

動
省
職
業
安
定
(
就
業
安
全
)
局
、
韓
國
的
勞

動
部
雇
傭
(
就
業
)
政
策
局
等
，
均
為
失
業
保

險
與
就
業
政
策
的
同
一
主
管
機
關
;
至
於
全
球

首
度
開
辦
強
制
性
失
業
保
險
的
英
國
，
由
於
屬

於
綜
合
社
會
保
險
制
的
國
民
保
險
，
其
失
業
給

付
業
務
，
也
僅
收
繳
保
費
由
社
會
安
全
部
負
責
，

其
餘
實
際
業
務
運
作
亦
由
就
業
部
主
政
。
職
是

之
故
，
由
失
業
保
險
的
基
本
屬
性
與
先
進
國
家

經
驗
論
，
失
業
保
險
規
劃
與
推
動
，
與
行
政
院

勞
工
委
員
會
的
勞
工
保
險
及
就
業
安
全
部
門
等

均
息
息
相
關
。

此
外
，
先
進
國
家
咸
認

.. 

失
業
保
險
應
配

合
充
分
就
業
政
策
，
不
僅
為
一
種
支
給
失
業
情

況
之
福
利
制
度
，
且
應
運
用
其
基
金
以
協
助
就

業
服
務
、
職
業
訓
練
，
以
預
防
及
抑
止
失
業
。

例
如
德
國
自
一
九
六
九
年
施
行
綜
合
性
的
「
就

業
促
進
法
」
後
，
可
說
為
世
界
就
業
政
策
與
法

令
樹
立
了
一
個
「
整
合
性
就
業
政
策
」
的
典
範

.• 

日
本
一
九
七
五
年
的
「
雇
用
(
就
業
)
保
險
法

」
取
代
原
一
九
四
七
年
的
「
失
業
保
險
法
」

.. 

美
國
一
九
八
八
年
開
辦
促
使
申
領
失
業
保
險
者

提
前
就
業
的
「
再
就
業
援
助
計
畫
」
及
「
再
就

業
津
貼
」
;
最
近
於
一
九
九
三
年
制
定
「
雇
傭

(
就
業
)
保
險
法
」
'
並
於
一
九
九
五
年
七
月

開
始
辦
理
雇
傭
(
就
業
)
保
險
的
韓
國
，
即
亦

為
失
業
保
險
結
合
就
業
服
務
、
勞
動
市
場
資
訊
、

就
業
安
定
與
職
業
訓
練
;
此
外
，
加
拿
大
自
一

九
四
0
年
開
辦
失
業
保
險
法
，
並
自
一
九
九
六

年
七
月
大
幅
度
修
正
為
「
就
業
保
險
法
」
，
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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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所
得
基
本
給
付
外
，
另
強
調
再
就
業
工
作
誘

因
的
主
動
再
就
業
給
付
，
並
因
而
預
計
至
公
元

二
O
O
0
年
丸
可
節
省
保
險
經
費
二
十
億
加
幣
，

嶄
新
的
就
業
給
付
並
預
期
可
創
造
七
萬
五
千
個

至
十
萬
個
就
業
機
會
;
而
英
國
、
愛
爾
蘭
的
國

民
保
險
與
我
國
臺
灣
地
區
的
勞
工
保
險
雖
均
屬

於
綜
合
保
險
，
自
一
九
八
七
年
以
來
，
英
國
與

愛
爾
蘭
的
失
業
給
付
單
位
與
就
業
服
務
單
位
，

，
以
減
少
行

亦
已
逐
漸
整
合
成
「
單
一
窗
口
」

政
成
本
，
便
利
失
業
勞
工
運
用
，
並
增
進
行
政

效
率
等
.. 
英
國
更
於
一
九
九
六
年
十
月
合
併
圓

民
保
險
失
業
給
付
與
所
得
援
助
(
即
失
業
救
助

)
為
鼓
勵
失
業
者
尋
求
就
業
的
「
求
職
者
津
貼

」
。
在
在
說
明
開
辦
失
業
保
險
的
先
進
國
家
朝

向
「
就
業
保
險
制
度
」
與
「
促
進
就
業
」
整
合

性
就
業
政
策
的
趨
勢
，
其
積
極
促
進
就
業
的
功

能
，
頗
值
得
國
內
借
鏡
。

(
本
文
作
脊
現
佳
一
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職
業
訓
練
局

專
門
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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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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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空
中
大
學
笨
任
副
教
妓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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